聖經靈修
多默的信德（若20:28）和我們的無信
日期：1996.3.5
多默是耶穌所揀選十二位宗徒之一（瑪10:2-5；谷3:16-19；路6:13-16），他跟隨了耶穌多年，他親自體驗了耶穌的言行和他的德能。耶穌在最後晚餐中親自回答他提出的問題。多默代表了宗徒們，同時也代表了我們向耶穌提出了關於祂的身份的問題，這使我們從基督口中得知道耶穌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14:4-6）。
多默正代表著我們現世的人，他的性格也代表著我們現代人的性格，在耶穌冒險前往伯達尼時，他忠勇倔強的個性表達了對主的信心：「我們也去，同他一起死吧」（若11:16）。我們在領洗時曾經對主表達出自己的信德，和基督同死也和基督同生，同基督一起參與祂的逾越奧蹟。這是多麼感人的一刻，天主偉大的光榮就在此刻完全從我們所宣認的信德彰顯了出來了！在那時來看，做基督徒是何等光榮神聖，我們是耶穌的忠實跟隨者，隨時會不惜一切為基督而作證！
但當我們真的要為基督作證而受到困難考驗時，多默的影子就會在我們行為上完全顯露了出來，我們甚至完全不相信天主的存在──我們會問：「天主，在我們困難時，你躲在那裡，你是不是真的存在，或是你仍是依舊沉睡？」，我們的信仰可在這一刻完全崩潰了。除非真的有奇蹟出現或是真的把我們的困境消除，我們決不信有神靈存在！這天主只是你們一撮人所捏造出來的神。
多默的固執就是我們活的見證，這實在令人可怕，可怕的就是多默與主生活相處了多年，因他人性的軟弱而令他幾乎失去了信仰。但耶穌的仁慈令我們震驚，當多默向耶穌提出他的條件時，耶穌的仁慈為了尋回這隻迷途的羊時，竟接受了多默的條件，並諄諄善導地說：「不要作無信的人，但要作個有信德的人」（若20:27）。這時，多默深深感受到天主對他的愛是何等的偉大並發出了全部新約最美麗的信德證言：「我主！我天主！」（若20:28）這樣多默的信德完全表露了出來，立時向耶穌無條件地投降了。
多默的信德表白就是我們現世的寫照，我們是否還要像多默一樣要求主給我們的指頭探入祂的肋膀或是要看看主的釘孔才相信呢？我們的生活指標是不是全靠唯物理論所操縱而將我們對主的信仰全拋於九霄雲外呢？這是值得我們身為基督徒作一深切的反省。從默觀耶穌對多默的仁慈反省到我們對主的無信；而且，對我們的生活作一回響：就是常記著耶穌對多默的訓言：「因為你看見了我，纔相信嗎？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纔是有福的」（若20:29）。那麼，我們仍然堅持要看見主纔相信，還是我們願作一個有信德的人？實在，我們現時的境況確比多默有福。
